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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
，

并不包括招股意
向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

。

招股意向书全文同时刊载于巨潮网站
（

h ttp : //w w w .c n in f o .c o m .

c n

）。

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之前
，

应仔细阅读招股意向书全文
，

并以其作为投资决定的依
据

。

投资者若对本招股意向书摘要存在任何疑问
，

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
、

律师
、

会计师
或其他专业顾问

。

发行人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的真实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

的法律责任
。

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

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中财
务会计资料真实

、

完整
。

中国证监会
、

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
，

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
股票的价值或者投资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
不实陈述

。

招股意向书的所有内容均构成招股说明书不可撤销的组成部分
，

与招股说明书具有同
等法律效力

。

发行人声明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特别提示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和《关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新股发行

体制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本次初步询价及网下发行均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深交所” ）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 请询价对象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认真阅读本公告及《深圳

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2009年修订）。

重要提示

1、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洋河股份”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4,500万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09]

1077号文核准。洋河股份的股票代码为 002304，该代码同时用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及网上、网下申购。

2、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

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同时进行，其中网下发行数量不超过 900万股，即本次发行

数量的 20% ；网上发行数量为本次发行总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量。

3、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证券” 、“保荐人” 或“主承销商” ）作为本次发行的保

荐人（主承销商）将于 2009年 10月 20日(T - 5日，周二)至 2009年 10月 22日(T - 3日，周四)期间，组织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和现场推介。 只有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要求的询价对象及配售对象方

可参加路演推介，有意参加初步询价和推介的询价对象及配售对象可以自主选择在北京、上海或深圳参

加现场推介会。

4、配售对象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自行确定申报价格和申报数量。 配售对象参与初步询价时

须同时申报价格和数量，由询价对象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统一申报。 询价对象应按照规定进行

初步询价，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初步询价截止日 2009年 10月 22日（T - 3日，周四）12:00前已完成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的配

售对象方可参与本次初步询价（主承销商的证券自营账户、与发行人或主承销商具有实际控制关系的询

价对象管理的配售对象除外）。配售对象未参与初步询价，或者参与初步询价但未提交有效报价，将不得

参与网下申购。

6、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

值水平、市场情况、有效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格，同时确定可参与网下申购

的配售对象名称及对应的有效申报数量。

7、可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的申购数量应为初步询价中的有效申报数量；配售对象应按照确定

的发行价格与申购数量的乘积缴纳申购款，未及时缴纳申购款，将视为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 保荐人

（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8、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 凡参与初步询价报价的配售

对象，无论是否有效报价，均不能参与网上发行。

9、本次发行可能因以下情形中止:初步询价结束后，如提供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足 20家；初步询

价结束后，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就发行价格未取得一致；网下申购结束后，网下有效申购数量小

于或等于 900万股。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恢复发行安

排等事宜。

10、配售对象参与本次网下发行获配股票的锁定期为 3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发行网上发行的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11、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初步询价的事宜进行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请

仔细阅读 2009 年 10 月 19 日（T - 6 日，周一）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 w w .cninfo.com .cn)的招股意向书全

文，招股意向书摘要同时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深圳市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2009年修订）可于深交所网站（w w w .szse.cn）查询。

一、 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T - 6

2009年 10 月 19 日（周一）

刊登《招股意向书摘要》、《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T - 5

2009年 10 月 20 日（周二）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现场推介（北京）

T - 4

2009年 10 月 21 日（周三）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现场推介（上海）

T - 3

2009年 10 月 22 日（周四）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现场推介(深圳)

初步询价截止日（截止时间为 15:00 时）

T - 2

2009年 10 月 23 日（周五）

确定发行价格、可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名单及有效申报数量

刊登《网上路演公告》

T - 1

2009年 10 月 26 日（周一）

刊登《发行公告》、《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网上路演

T

2009年 10 月 27 日（周二）

网下发行缴款日（截止时间为 15:00 时）

网上发行申购日，网上投资者缴款申购

T + 1

2009年 10 月 28 日（周三）

网下、网上申购资金验资

T + 2

2009年 10 月 29 日（周四）

刊登《网下配售结果公告》、《网上中签率公告》

网下申购多余款项退还，摇号抽签

T + 3

2009年 10 月 30 日（周五）

刊登《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

注：1、T 日为网上发行申购日（网下申购缴款日）；

2、如因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询价对象或配售对象无法正常使用其

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初步询价或网下申购工作，请询价对象或配售对象及时与保荐人（主承销商）联

系。

3、上述日期为工作日。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发行日

程。

二、网下推介的具体安排

华泰证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负责组织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和推介工作。 华泰证券

将于 2009年 10月 20日(T - 5日，周二)至 2009年 10月 22日(T - 3日，周四)，在北京、上海、深圳向中国

证券业协会公布的询价对象及配售对象进行路演推介。 具体安排如下：

推介日期 推介时间 推介地点 地址

2009年 10 月 20 日

（T - 5 日，周二）

9:30- 11:30 北京:丽晶酒店二层大宴会厅 北京东城区金宝街 99 号

2009年 10 月 21 日

（T - 4 日，周三）

9:30- 11:30

上海:金茂君悦酒店裙房二楼宴

会厅 II区

上海浦东世纪大道 88 号

2009年 10 月 22 日

（T - 3 日，周四）

9:30- 11:30

深圳:马哥孛罗酒店二层宴会厅

B

深圳市福田中心区福华 1 路

注：以上时间、地点如有变动，另行公告。

三、初步询价安排

1、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 询价对象应到深交所办理网下发行电

子平台数字证书，与深交所签订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使用协议，成为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的用户后方可参与

初步询价。

2．本次初步询价时间为：2009 年 10 月 20 日（T - 5 日，周二）至 2009 年 10 月 22 日（T - 3 日，周

四）每日 9:30～15:00。 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必须在上述时间内由其所属询价对象通过深交所网下

发行电子平台代其填写、提交申报价格和申报数量。

3、配售对象应自行确定申报价格和申报数量。 每个配售对象最多可以申报 3档价格，申报价格最小

变动单位为 0.01元。 每一档申报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下限为 100万股，且申报数量超过 100万股的，超

出部分必须是 10万股的整数倍；同时每档申报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之和不得超过 900万股。 配售对象

提交申报数量及申报价格时应注意：

假设某一配售对象填写了 3档申报价格分别是 P1、P2、P3， 且 P1> P2> P3， 对应的申购数量分别为

Q 1、Q 2、Q 3，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为 P，若 P> P1，则该配售对象不能参与网下申购；若 P1≥P> P2，则该配

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Q 1； 若 P2≥P> P3，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Q 1+ Q 2；若 P3≥P，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Q 1+ Q 2+ Q 3。

4、配售对象申报的以下情形将被视为无效：未在初步询价截止日 2009 年 10 月 22 日（T - 3 日，周

四）12:00前完成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申报信息（包括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银行收付款

账户 /账号等）与备案信息不一致的；申报价格低于本次发行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累计申报数量超过

900万股以上或者任一报价数量不符合 100万股最低数量要求的申报数量。

5、询价对象每次申报一经提交不得撤销。 因特殊原因需要调整报价或申报数量的，应在网下发行电

子平台填写具体原因。 询价对象每次申报及修改情况将由保荐人（主承销商）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6、配售对象的托管席位号系办理股份登记的重要信息，托管席位号错误将会导致无法办理股份登

记或股份登记有误，请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正确填写其托管席位号，如发现填报有误请及时与保荐

人（主承销商）联系。

四、华泰证券联系方式及联系人

1、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相关问题

联系人：陈娟、周洁

联系电话：025- 84457196

2、初步询价及推介相关问题

联系人：韩奕、陈娟、周洁、张宁、平长春、袁成栋、王洪亮

联系电话：025- 84457161、025- 84457196、025- 84457777- 123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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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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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9

日

释义
在本招股意向书摘要中，除非上下文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股份公司、

公司、本公司

指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洋河集团 指 江苏洋河集团有限公司

蓝天贸易 指 宿迁市蓝天贸易有限公司

蓝海贸易 指 宿迁市蓝海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海烟 指 上海海烟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综艺投资 指 南通综艺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捷强 指 上海捷强烟草糖酒（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高投 指 江苏省高科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中食发酵 指 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

南通盛福 指 南通盛福工贸有限公司

豪盛酒业 指 江苏洋河集团宿迁豪盛酒业有限公司

运输公司 指 江苏洋河集团运输有限公司

洋河酒业 指 江苏洋河酒业有限公司

包装公司 指 江苏洋河包装有限公司

风向广告 指 南京风向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洋河物流 指 宿迁市洋河物流有限公司

北京洋河 指 北京洋河商贸有限公司

南京洋河 指 南京洋河蓝色经典酒业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发改委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社保基金会 指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国家统计局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江苏省国资委 指 江苏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宿迁市国资委 指 宿迁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宿迁市经贸委 指 宿迁市经济贸易委员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公司章程》 指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元 指 人民币元

A 股 指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本次发行 指 发行人本次发行 4,500 万股 A 股

报告期 指 2006年、2007 年、2008 年和 2009 年 1- 6 月

保荐人、主承销商 指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大曲 指 酿酒用的糖化剂和发酵剂，形状类似凸起的砖块，以大麦、小麦制成。

糖化 指

通过大曲的作用,将高粱等原料中的淀粉转化为葡萄糖为主的可发酵性糖

类的过程。

发酵 指

通过大曲的作用，将葡萄糖为主的可发酵性糖类转化为以乙醇为主的风味

物质的过程。

酒醅 指 正在发酵或发酵成熟的酿酒原料

蒸馏蒸煮 指

发酵成熟的酒醅拌入原料后，通过蒸汽将其中的酒份馏出，并将原料蒸熟

的过程。

酒糟 指 酒醅经蒸馏蒸煮后的渣状残留物

基酒 指 用作勾兑主要成份的半成品酒，又称原酒、基础酒。

散酒 指 处于勾兑过程中的半成品酒或已完成勾兑、等待包装的半成品酒。

陈化老熟 指

新蒸出的基酒口感辛辣，在储酒容器中储存一段时间，发生物理反应、化学

反应，使酒体协调柔和。

勾兑 指

把不同香气和口味的酒（包括基酒、调味酒或食用酒精），按不同比例掺兑

调配，使之符合同一标准，以保持成品酒某种风格，又称勾调。

包装 指 将勾兑好的酒灌装入酒瓶，封口，贴上标签，装盒，打包入库。

第一节重大事项提示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

一、本公司 2008年度股东大会通过决议，本次股票发行前的滚存利润由公开发行股票后的新老股东

共享。本公司 200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 2008年末股份总数 40,500万股为基数，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

股东每 10股分配现金股利 4.00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股利（含税）16,200.00万元。 截至本招股意向

书签署日，该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实施。 截至 2009年 6月 30日，本公司合并口径未分配利润为 130,872.88

万元，母公司口径未分配利润为 55,902.38万元。

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加强白酒消费税征收管理的通知》（国税函[2009]380号）及附件《白酒

消费税最低计税价格核定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自 2009年 8月 1日起，对设立销售单位的白酒生产

企业销售给销售单位的白酒中，生产企业消费税计税价格低于销售单位对外销售价格 70%以下、年销售

额 1,000万元以上的品种，由税务机关根据生产规模、白酒品牌、利润水平等情况在销售单位对外销售价

格 50%至 70%范围内核定消费税最低计税价格。 其中生产规模较大，利润水平较高的企业生产的需要核

定消费税最低计税价格的白酒，税务机关核价幅度原则上应选择在销售单位对外销售价格 60%至 70%范

围内。已核定最低计税价格的白酒，销售单位对外销售价格持续上涨或下降时间达到 3个月以上、累计上

涨或下降幅度在 20%（含）以上的白酒，税务机关重新核定最低计税价格。

根据上述文件要求，公司目前已向税务机关书面报告公司的生产、销售及纳税情况，请求税务机关明

确具体执行要求。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税务机关尚未回复具体要求或核定结果。

假设《白酒消费税最低计税价格核定管理办法（试行）》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且适用于本公

司，公司普通白酒由于市场销售价格和毛利率均较低，不受该办法影响，有关纳税影响主要体现在公司中

高档白酒。经测算，不考虑其他因素，假设消费税最低计税价格核定为上限即公司设立的销售公司对外销

售价格的 70% ，2008年公司增加应交消费税 15,631.92万元，相应地，公司净利润减少 11,723.94万元，占

公司 2008年实际净利润的 15.78% 。

尽管公司尚未收到税务机关关于白酒消费税最低计税价格核定管理的明确要求，公司仍将认真研究

有关税务政策的变动及其可能的影响，密切关注白酒市场的动向，积极优化产品结构，加强市场开拓，控

制成本费用，提高盈利水平，尽量减少白酒消费税政策变动可能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

三、2008年，尤其是第四季度以来，全球金融危机及经济危机有蔓延趋势。 公司 2008年度实现主营

业务收入 265,297.73万元，同比增长 52.54% ，实现净利润 74,305.75 万元，同比增长 98.23% ，但公司 2008

年下半年主营业务收入比上半年下降 1.17% ，而 2007年下半年比上半年增长 11.31% ；2008年下半年净利

润比上半年下降 0.39% ，而 2007年下半年比上半年增长 43.33% 。 我国政府已经并将根据形势发展采取一

系列应对措施，目前已经初见成效，但危机对全球经济以及我国经济的影响程度、时间尚难预计，如果危

机加剧，公司白酒产品作为消费品，特别是近年来快速发展且具备较强盈利能力的中高档白酒有可能受

到不利影响，公司的盈利能力可能因此下降。

四、本公司所处行业为白酒行业。 根据国家发改委《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05年本）》以及《产

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07年本）》（征求意见稿），“白酒生产线” 被列入“限制类” 。 根据《国务院关

于发布实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的决定》（国发[2005]40号），对此类项目，国家有关部门要根

据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要求，遵循优胜劣汰的原则，实行分类指导，允许企业在一定期限内采取措施改造

升级，金融机构按信贷原则继续给予支持。 若国家对现行白酒产业政策法律进行重大调整，如通过税收、

土地、广告宣传、价格等方面的调控手段对白酒生产与消费进行限制，将会对本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

影响。

五、本公司现有产品结构中，售价相对较高的中高档白酒产品占据较大份额，公司 2006年、2007年、

2008 年和 2009 年上半年中高档白酒产品营业收入占公司当年或当期白酒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67.37% 、75.85% 、81.43%和 85.08% ，呈上升趋势。当宏观经济处于不景气阶段时，人们收入水平预期的下降

可能对消费需求产生影响，本公司中高档白酒产品营业收入可能增长乏力甚至下滑，从而影响本公司的

盈利水平。

六、本公司目前生产和销售浓香型白酒，主导产品为洋河蓝色经典系列 (海之蓝、天之蓝、梦之蓝)等

中高档白酒，产品结构相对单一，营业收入和利润主要来自于该系列产品。 如果消费者品牌偏好发生变

化，公司不能维持和进一步开拓中高档白酒市场份额，导致本公司主导产品洋河蓝色经典系列等中高档

白酒销售下降，将会对本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七、江苏市场是目前本公司白酒产品最重要的市场，公司 2006年、2007年、2008年和 2009年上半年

在江苏市场实现的主营业务收入分别占公司当年或当期主营业务收入的 84.27% 、81.68% 、74.48% 和

73.81% 。 尽管报告期内公司在江苏以外市场的主营业务收入增幅高于江苏市场，但是如果江苏市场对白

酒的需求量下降或公司在江苏白酒市场份额下降，且公司不能有效拓展其他市场，将对公司的生产经营

活动产生不利影响。

八、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将有利于公司产品结构的调整，提高本公司中高档白酒产品

的生产、营销能力并增强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尽管本公司已会同有关专家对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

行性进行了充分的论证，但是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周期较长，可能会因政策、市场、物价等因素

的变化存在投资收益不确定性的风险。

九、每年 9月前后是中秋节和国庆节，12月、1月前后是元旦、春节，均为白酒传统消费旺季；7 月份

前后是高温季节，白酒消费需求相对偏低。 2006年、2007年、2008年三年中，公司每年 1月、9月、12月营

业收入之和占当年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38.20% 、36.30% 、41.23% ，净利润之和占当年净利润的比例分别

为 48.47% 、39.95% 、40.80% 。 另一方面，2006年、2007年、2008年三年中，公司营业收入最低的月份实现的

营业收入占当年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5.26% 、4.88% 、4.91% ， 净利润最低的月份实现的净利润占当年净

利润的比例分别为 4.27% 、1.82%和 4.80% 。 公司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受到季节性因素的较大影响。

十、根据《财政部、国资委、证监会、社保基金会关于印发 < 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

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 > 的通知》（财企[2009]94号）和江苏省国资委《关于同意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

限公司国有股转持的批复》（苏国资复[2009]64号），本次发行后，公司各国有股东应将合计占本次实际

发行股份数量 10%的股份即 450万股，转由社保基金会持有。 国有股东各自转持股份数量为本次实际发

行股份数量的 10%乘以该国有股东转持前持股数量占各国有股东转持前持股数量之和的比例。社保基金

会转持国有股后，享有转持股份的收益权和处置权，不干预上市公司日常经营管理。 经过上述转持，公司

国有股东中，洋河集团、海烟物流、上海捷强、中食发酵持股数量分别减少 3,138,158 股、888,158 股、414,

474股、59,210股。 公司控股股东洋河集团本次发行前持股比例为 38.61% ，本次发行及转持后为 34.05% 。

请投资者仔细阅读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第五节“风险因素和其他重要事项” 及其他相关章节，并特别

关注对上述风险的描述。

第二节本次发行概况
股票种类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 1.00 元

发行股数、占发行后总股本

的比例

4,500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10.00%

发行价格

市盈率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4.47 元 （按合并口径截至 2009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80,

922.52 万元和发行前总股本 40,500 万股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市净率

发行方式

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或中国证监会

认可的其他方式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户的境内自然人、法人等投资者（国家法律、

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本次发行股份的流通限制

和锁定安排

1、根据《公司法》的规定，（1）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2）作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在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

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2、控股股东洋河集团及实际控制人洋河集团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收购该

部分股份。

3、作为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承诺：（1）在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月

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份数量占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

过 50% ；（2） 及时向发行人申报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及其变动情况；（3） 遵守证券交易

所、发行人章程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所作出的其他限制

性规定。

4、发行人股东蓝天贸易承诺：（1）蓝天贸易持有的发行人股份，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

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2）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满一年后，

蓝天贸易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 ；（3） 及时向发行人申报

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5、发行人股东蓝海贸易承诺：（1）蓝海贸易持有的发行人股份，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

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2）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满一年后，

蓝海贸易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 ；（3） 及时向发行人申报

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6、作为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蓝天贸易股东承诺：（1）持有的蓝天贸易

股权， 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2） 在发行人任职期

间，每年转让的蓝天贸易股权不超过本人持有蓝天贸易股权总数的 25% ；（3）若本人从发

行人离职，则在离职后的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蓝天贸易的股权；（4）若本人从发

行人离职， 则在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转让蓝天贸易的股权数量不超过本人所持蓝

天贸易股权总数的 50% 。

7、作为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蓝海贸易股东承诺：（1）持有的蓝海贸易

股权， 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2） 在发行人任职期

间，每年转让的蓝海贸易股权不超过本人持有蓝海贸易股权总数的 25% ；（3）若本人从发

行人离职，则在离职后的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蓝海贸易的股权；（4）若本人从发

行人离职， 则在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转让蓝海贸易的股权数量不超过本人所持蓝

海贸易股权总数的 50% 。

8、根据《财政部、国资委、证监会、社保基金会关于印发 < 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

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 > 的通知》（财企[2009]94 号）的规定，对于社保基

金会在本次发行时通过转持取得的公司国有股份， 社保基金会承继原国有股东的禁售期

义务。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和净额

发行费用概算

第三节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资料

注册中、英文名称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Jiangsu �Y anghe�B rew ery�Joint- Stock�C o.,�Ltd.

注册资本 40,5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杨廷栋

成立日期 2002年 12 月 27 日

住所及邮政编码 江苏省宿迁市洋河中大街 118 号（邮政编码 223800）

电话、传真号码 0527- 84938088（电话），0527- 84933020（传真）

互联网地址 http://w w w .chinayanghe.com

电子信箱 yhcxn188@ 126.com

二、发行人改制重组情况

公司系经江苏省人民政府 《省政府关于同意设立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苏政复

[2002]155号）批准，由洋河集团作为主要发起人，联合上海海烟、综艺投资、上海捷强、江苏高投、中食发

酵、南通盛福等 6家法人和杨廷栋、张雨柏、陈宗敬、王述荣、高学飞、冯攀台、朱广生、钟玉叶、薛建华、沈

加东、周新虎、吴家杰、丛学年、范文来等 14位自然人，共同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于 2002年 12

月 27日在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领取了注册号为 3200001105705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公司设立时的

注册资本为 6,800 万元，每股面值 1.00 元，全体股东共出资 10,372.02 万元，按 1:0.65561 的相同比例折

股，股份总数为 6,800万股。

三、有关股本的情况

（一）总股本、本次发行的股份、股份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40,500万股，本次发行股份 4,500万股，发行后总股本 45,000万股，本次发

行的股份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10.00% 。

公司股东关于股份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的承诺如下：

1、根据《公司法》的规定，（1）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一年内不得转让；（2）作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

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2、控股股东洋河集团及实际控制人洋河集团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收购该部分股份。

3、作为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承诺：（1）在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月内通过证券交

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份数量占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2）及时向发行人申

报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及其变动情况；（3）遵守证券交易所、发行人章程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

让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所作出的其他限制性规定。

4、发行人股东蓝天贸易承诺：（1）蓝天贸易持有的发行人股份，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2）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满一年后，蓝天贸易每年转让的股份不

超过其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 ；（3）及时向发行人申报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5、发行人股东蓝海贸易承诺：（1）蓝海贸易持有的发行人股份，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2）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满一年后，蓝海贸易每年转让的股份不

超过其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 ；（3）及时向发行人申报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6、作为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蓝天贸易股东承诺：（1）持有的蓝天贸易股权，自发行人

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2）在发行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蓝天贸易股权不

超过本人持有蓝天贸易股权总数的 25% ；（3）若本人从发行人离职，则在离职后的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

持有的蓝天贸易的股权；（4）若本人从发行人离职，则在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转让蓝天贸易的股

权数量不超过本人所持蓝天贸易股权总数的 50% 。

7、作为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蓝海贸易股东承诺：（1）持有的蓝海贸易股权，自发行人

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2）在发行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蓝海贸易股权不

超过本人持有蓝海贸易股权总数的 25% ；（3）若本人从发行人离职，则在离职后的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

持有的蓝海贸易的股权；（4）若本人从发行人离职，则在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转让蓝海贸易的股

权数量不超过本人所持蓝海贸易股权总数的 50% 。

8、根据《财政部、国资委、证监会、社保基金会关于印发 < 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

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 > 的通知》（财企[2009]94号）的规定，对于社保基金会在本次发行时通过转持取

得的公司国有股份，社保基金会承继原国有股东的禁售期义务。

（二）公司股东的持股数量及比例

1、发起人

公司设立时，发起人及其出资金额、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具体如下：

序号 股东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洋河集团 34,747,330 51.10%

2 上海海烟 9,834,150 14.46%

3 综艺投资 9,834,150 14.46%

4 上海捷强 4,589,270 6.75%

5 江苏高投 1,966,830 2.89%

6 中食发酵 655,610 0.96%

7 南通盛福 655,610 0.96%

法人股东小计 62,282,950 91.59%

8 杨廷栋 1,080,836 1.59%

9 张雨柏 726,154 1.07%

10 陈宗敬 726,154 1.07%

11 王述荣 391,006 0.58%

12 高学飞 391,006 0.58%

13 冯攀台 391,006 0.58%

14 朱广生 391,006 0.58%

15 钟玉叶 391,006 0.58%

16 薛建华 223,432 0.33%

17 沈加东 223,432 0.33%

18 周新虎 223,432 0.33%

19 吴家杰 223,432 0.33%

20 丛学年 223,432 0.33%

21 范文来 111,716 0.16%

自然人股东小计 5,717,050 8.41%

总计 68,000,000 100.00%

2、本次发行前，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洋河集团 156,362,985 38.61%

2 蓝天贸易 51,075,000 12.61%

3 蓝海贸易 47,925,000 11.83%

4 上海海烟 44,253,675 10.93%

5 综艺投资 44,253,675 10.93%

6 上海捷强 20,651,715 5.10%

7 江苏高投 8,850,735 2.19%

8 中食发酵 2,950,245 0.73%

9 南通盛福 2,950,245 0.73%

法人股东小计 379,273,275 93.65%

10 杨廷栋 4,863,762 1.20%

11 张雨柏 3,267,693 0.81%

12 陈宗敬 3,267,693 0.81%

13 王述荣 1,759,527 0.43%

14 高学飞 1,759,527 0.43%

15 冯攀台 1,759,527 0.43%

16 朱广生 1,759,527 0.43%

17 钟玉叶 1,759,527 0.43%

18 沈加东 1,005,444 0.25%

19 周新虎 1,005,444 0.25%

20 吴家杰 1,005,444 0.25%

21 丛学年 1,005,444 0.25%

22 薛建华 615,444 0.15%

23 范文来 502,722 0.12%

24 朱恩欣 390,000 0.10%

自然人股东小计 25,726,725 6.35%

总计 405,000,000 100.00%

3、前十名股东

本次发行前，直接持股前十名的公司股东如下：

序号 股东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洋河集团 156,362,985 38.61%

2 蓝天贸易 51,075,000 12.61%

3 蓝海贸易 47,925,000 11.83%

4 上海海烟 44,253,675 10.93%

5 综艺投资 44,253,675 10.93%

6 上海捷强 20,651,715 5.10%

7 江苏高投 8,850,735 2.19%

8 杨廷栋 4,863,762 1.20%

9 张雨柏 3,267,693 0.81%

10 陈宗敬 3,267,693 0.81%

前 10 名股东合计 384,771,933 128,257,311

4、前十名自然人股东

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自然人股东直接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在发行人担任的职务

1 杨廷栋 4,863,762 1.20% 董事长

2 张雨柏 3,267,693 0.81% 副董事长、总经理

3 陈宗敬 3,267,693 0.81% -

4 王述荣 1,759,527 0.43% 副总经理

5 高学飞 1,759,527 0.43% 监事会主席

6 冯攀台 1,759,527 0.43% 董事、副总经理

7 朱广生 1,759,527 0.43% 董事、副总经理

8 钟玉叶 1,759,527 0.43% 副总经理

9 沈加东 1,005,444 0.25% 洋河酒业副总经理

10 周新虎 1,005,444 0.25% 洋河酒业副总经理

前 10 名自然人股东合计 22,207,671 5.48% -

5、发行人国有股份或外资股份的情况

（1）公司设立以来，不存在外资股份。

（2）2002年公司设立时，江苏省财政厅以《江苏省财政厅关于江苏洋河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筹）国

有股权管理的批复》（苏财国资[2002]178号）同意公司的国有股权设置方案。 2006年公司增资扩股时，

江苏省国资委以《关于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国有股权管理有关问题的批复》（苏国资复

[2006]162号）同意相应的国有股权设置方案。2007年公司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2008年公司以未分配利

润送红股并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江苏省国资委以《关于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有关

问题的批复》（苏国资复[2008]48号）批准了相应的国有股权设置方案。 本次发行前，公司国有股权结构

如下：

股东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洋河集团（SLS） 156,362,985 38.61%

上海海烟（SLS） 44,253,675 10.93%

上海捷强（SLS） 20,651,715 5.10%

中食发酵（SLS） 2,950,245 0.73%

SLS合计 224,218,620 55.36%

注：SLS是国有法人股股东（State- ow n�Legal- person�Shareholder）的缩写。

6、本次发行前各股东间的关联关系及关联股东的各自持股比例

本次发行前各股东中的关联关系具体如下：

（1）综艺投资与江苏高投

综艺投资和江苏高投是公司发起人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 10.93%和 2.19% ；昝圣达是综艺投资第一

大股东，持股比例为 52.00% ；综艺投资是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为 34.43% ；江苏综

艺股份有限公司是江苏高投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为 53.85% 。 昝圣达同时担任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

和江苏高投的董事长。 综艺投资和江苏高投的实际控制人均为昝圣达。

（2）杨廷栋等自然人股东与蓝天贸易

杨廷栋、陈宗敬、高学飞、朱广生、丛学年、沈加东是公司发起人股东；蓝天贸易是公司第二大股东；杨

廷栋、陈宗敬、高学飞、朱广生、丛学年、沈加东分别持有蓝天贸易 32.69% 、7.93% 、7.93% 、7.93% 、9.69% 、

2.82%的股权。 杨廷栋同时担任公司董事长和蓝天贸易的执行董事。

（3）张雨柏等自然人股东与蓝海贸易

张雨柏、王述荣、冯攀台、钟玉叶、周新虎是公司发起人股东；蓝海贸易是公司第三大股东；张雨柏、王

述荣、冯攀台、钟玉叶、周新虎分别持有蓝海贸易 34.84% 、8.45% 、8.45% 、8.45% 、3.00%的股权。 张雨柏同时

担任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公司控股子公司洋河酒业董事长和蓝海贸易的执行董事。

四、发行人主营业务、主要产品及设立以来的变化情况

（一）主营业务及主要产品

发行人主营白酒生产和销售，自设立以来，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发行人洋河蓝色经典、洋河大曲、敦

煌古酿等品牌产品，均属浓香型白酒，独具“甜、绵、软、净、香” 的绵柔型风格。 公司的“洋河” 、“蓝色经

典” 是中国驰名商标。

（二）主要产品用途及所需主要原材料

发行人主要产品是白酒，其主要用途是各类社会交往活动和居民日常生活中的消费。

公司原材料主要是粮食、包装物、调味酒和酒精；主要能源是煤炭和电力。 粮食主要包括高梁、小麦、

大麦、大米、糯米等；包装物主要包括酒瓶、纸盒、纸箱、瓶盖、标签纸等。

（三）产品销售方式

公司直接负责白酒产品的境外市场销售业务。洋河酒业负责国内市场的全部销售业务，具体流程为：

公司白酒产品全部销售给洋河酒业，除北京地区外，所有经销商均在洋河酒业办理订立合同、开票、付款、

发货等销售事项；作为原有销售模式的补充，北京地区经销商向洋河酒业在当地设立的控股子公司北京

洋河办理订立合同、开票、付款、发货等销售事项；洋河酒业控股子公司南京洋河独家负责南京地区消费

市场的团购业务；北京洋河和南京洋河销售的白酒产品均从洋河酒业购进。

（四）行业竞争状况及本公司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白酒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整体竞争较为激烈。 在某个区域市场，竞争的最后结果往往取决于品牌、

产品和营销。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资料，2006年、2007年和 2008年各年我国境内规模以上（即年销售

收入 500万元以上）白酒生产企业数量分别为 1,026家、1,172家和 1,228家。其中具有省级及省级以上区

域竞争实力的只有少数企业。

本公司与白酒行业 7家主要上市公司相比，营业收入、净利润、净资产收益率指标均排名前 4 名之

列。 白酒行业 7家主要上市公司及本公司 2008年度相关财务指标如下表：

公司名称

营业收入

(亿元)

净利润

（亿元）

净资产收益率

金额 排名 金额 排名 数额 排名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 82.42 1 38.03 1 33.82% 3

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 79.33 2 18.33 2 16.11% 6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37.98 3 12.60 3 36.23% 2

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15.85 5 2.71 6 18.46% 5

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 13.79 6 0.33 8 3.73% 7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11.79 7 3.04 5 21.24% 4

四川沱牌曲酒股份有限公司 8.71 8 0.44 7 2.50% 8

本公司 26.82 4 7.41 4 53.58% 1

注：1、净利润是合并财务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2、净资产收益率是以上述净利润计算的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五、发行人业务及生产经营有关的资产权属情况

（一）商标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已取得 90件境内注册商标和 7件境外注册商标。

（二）土地使用权

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共有 25宗土地使用权。

（三）房屋

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共有 23份房产证书。

（四）专利与专有技术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自行申请并获得了 31项外观设计专利，并拥有 11项主要专

有技术。

六、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一）同业竞争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洋河集团是宿迁市国资委控制的国有独资公司，其经营范围：酿酒机械设备销售，

酒出口、进口生产所需的各种原辅材料、设备和零部件，实业投资。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洋河

集团主要从事投资管理，自身并无实际生产经营行为。 本公司与控股股东不存在同业竞争。

（二）关联交易

1、经常性关联交易

（1）公司从关联方采购货物

采购货物 2009年 1- 6 月 2008年度 2007年度 2006年度

总金额（万元） 606.86 1,137.61 637.73 1,350.55

占公司同期采购总额的比例（% ） 1.19 1.10 0.89 3.05

定价原则 市场化定价

（2）公司向关联方销售货物

销售货物 2009年 1- 6 月 2008年度 2007年度 2006年度

总金额（万元） 455.95 1,700.18 1,698.61 1,875.90

占公司同期采购总额的比例（% ） 0.25 0.64 0.97 1.77

定价原则 市场化定价

（3）公司接受关联方的劳务

①洋河集团控股子公司豪盛酒业 2006年 1月至 2007年 3月累计为公司提供加工劳务 156.92万元。

其中 2006年度 121.96万元、2007年 1至 3月 34.96万元。 2007年 4月起，公司不再委托豪盛酒业对半成

品酒进行包装。

②洋河集团控股子公司运输公司 2006年度为洋河酒业提供运输劳务 1,660.43万元。 2007年 4月洋

河酒业受让洋河集团持有的运输公司 100%的股权，并将其更名为洋河物流，自 2007年 1月起纳入公司

财务报表合并范围。

（4）公司向洋河集团租赁房屋和土地使用权

①根据公司与洋河集团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2006年度公司支付给洋河集团房租费 42.00万元。

2006年 8月洋河集团已将该租赁房屋转让给公司。

②公司租赁洋河集团厂区土地， 2006年度公司支付土地租金 153.56万元。 2006年 8月洋河集团已

将该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公司，上述《土地租赁协议》不再执行。

2、偶发性关联交易

（1）购买洋河集团的固定资产、土地使用权和商标

2006年度公司根据江苏省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价格购入洋河集团固定资产 6,262.95万元（其中：房

屋建筑物 5,659.92万元，机器设备 603.03万元）、土地使用权 8,812.73万元（528,877.02平方米）、注册商

标权 19.53万元（19件注册商标），合计 15,095.21万元。

（2）职工身份置换补偿金及相关费用支付情况

根据 2006年 3月 15日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和宿迁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宿劳社发[2006]31号《关于对

江苏洋河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请求批准 < 职工安置方案 > 的请示》的批复，公司接收洋河集团在职职工

181人及全部内退人员，职工身份置换补偿金及相关费用 15,202.69万元全部由洋河集团承担，公司承担

代为支付责任。

（3）向洋河集团支付和收回一次性补贴

根据 2006年 3月 15日公司股东大会决议， 以及公司与洋河集团签订的有关协议，2006年度公司支

付给洋河集团一次性补贴 3,800.00万元。 根据 2007年 12月 21日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决议，2007年 12月

公司接受洋河集团退回上述 3,800.00万元。

（4）关联方公司向公司增资

根据 2006年 3月 15日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增加股份 2,200.00 万股，其中蓝天贸易认购 1,135.00 万

股；蓝海贸易认购 1,065.00万股。

（5）向关联董事购买子公司股权

①2006年 6月公司以 132.51万元的价格受让朱广生持有的洋河酒业 1.25%的股权。

②2007 年 4 月 26 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洋河酒业以 5.01 万元的价格受让冯攀台持有的风向广告

10%的股权。

（6）收购运输公司的股权

2007年 3月，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洋河酒业受让洋河集团所持运输公司 100%的股权。

3、关联交易对经营状况的影响

报告期，本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采购货物和销售产品的关联交易金额较小，定价公允，且随着洋河集

团自身定位的调整和洋河集团下属部分子公司的改制和关停并转， 公司与其关联交易的金额越来越小，

对公司财务及经营成果影响较小。

4、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发表的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设立以来发生的与关联方的交易是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保证了公司资产完整

和业务独立，交易的作价遵循了公平、公正、合理、交易双方自愿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未损害公司及公

司股东利益。

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

名

职务

性

别

出生年

月

任职起

止日期

简要经历 兼职情况

2008

年度

从公

司

取得

薪酬

情况

（万

元）

直

接、

间接

持有

公司

股权

比例

合

计%

与公

司其

他利

益关

系

杨

廷

栋

董 事

长

男 1960.5

2009.1-

2012.1

历任江苏省淮阴市委办公室秘书、副

科长、科长，江苏省泗阳县副县长、县

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县委副书记，洋

河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享

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2002 年 12 月起

担任本公司董事长。

蓝天贸易执行

董事

48.90 5.32 无

张

雨

柏

副 董

事长 、

总 经

理

男 1964.10

2009.1-

2012.1

历任泗阳印刷厂厂长，泗阳中意玻璃

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江苏省

泗阳县经委副主任、主任、县长助理、

副县长，泗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洋河集团总经理。 2002 年 12 月起担

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 现任公司副

董事长、总经理。

蓝海贸易执行

董事、 洋河酒

业董事长

48.75 4.93 无

魏

世

振

董事 男 1968.3

2009.1-

20012.1

历任江苏省宿迁市广电局副局长、宿

迁市经贸委副主任。

洋河集团董事

长、 江苏双沟

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 － 无

冯

攀

台

董事 男 1960.10

2009.1-

2012.1

历任泗洪县粮食局副局长、洋河集团

副总经理。 2002 年 12 月起担任本公

司董事、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

洋河酒业总经

理、 风向广告

董事长

29.67 1.43 无

朱

广

生

董事 男 1963.12

2009.1-

2012.1

历任淮阴市罐头饮料厂副厂长、洋河

集团副总经理。 2002 年 12 月起担任

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

董事、副总经理。

无 29.25 1.43 无

昝

圣

达

董事 男 1963.4

2009.1-

2012.1

历任南通绣衣厂厂长，南通黄金集团

董事长、总经理。

江苏综艺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江

苏高投董事长

－ 5.68 无

柏

树

兴

董事 男 1956.3

2009.1-

2012.1

历任上海糖业烟酒（集团）有限

公司财务部副经理、上海捷强财

务部经理。

上海海烟副总经理 － － 无

顾

汉

德

独 立

董事

男 1959.3

2009.1-

2012.1

历任江苏省省委办公厅秘书三

处副处长，江苏联合信托投资公

司常务副总经理，江苏省企业上

市工作办公室主任，江苏省国有

资产经营 （控股） 有限公司董

事、副总经理，信泰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副董事长，华泰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副董事长，南京欣网视

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江苏省广播电视信息

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总经理

3.00 － 无

王

林

独 立

董事

男 1963.11

2009.1-

2012.1

历任跃进集团公司财务部副科

长、科长，江苏兴跃会计师事务

所副所长，中意合资南京泰克西

铸铁公司财务部主任，中意合资

南京依维柯公司财务部部长，南

京金鹰国际购物集团常务副总

裁兼南京店经理，南京新街口百

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常务

副总经理，南京东方商城有限责

任公司总经理。

南京中央商场 （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

3.00 － 无

刘

建

华

独 立

董事

女 1955.4

2009.1-

2012.1

历任南京盐业公司办公室主任，

江苏省轻工食品总公司副总经

理。

江苏省酿酒协会秘书

长、 江苏省白酒专业

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3.00 － 无

屠

建

华

独 立

董事

女 1951.2

2009.1-

2012.1

历任中国农业银行扬州市分行

审计科科长、财务科科长，中国

农业银行江苏省分行副处长。

无 3.00 － 无

高

学

飞

监 事

会 主

席

男 1952.9

2009.1-

2012.1

历任泗阳灯泡厂财务科长，泗阳

众兴酒厂副厂长，泗阳绢纺厂副

厂长， 江苏洋河酒厂厂长助理、

副厂长，洋河集团副总经理。

无 29.72 1.43 无

龚

如

杰

监事 男 1966.1

2009.1-

2012.1

历任上海捷强烟草糖酒（集团）

有限公司第五配销中心总经理

助理、总经理。

上海捷强副总经理 － － 无

左

松

林

监事 男 1964.5

2009.1-

2012.1

2002年 12 月至 2007 年 3 月担

任本公司董事。

江苏高投总经理，江

苏河海纳米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

－ － 无

耿

开

亮

监事 男 1964.6

2009.1-

2012.1

历任江苏省宿迁市财政局办公

室主任，宿迁市泗洪县县长助理

兼财政局局长。

洋河集团监事会副主

席

－ － 无

尹

秋

明

监事 男 1972.7

2009.1-

2012.1

历任洋河集团审计部部长、管理

部部长。

洋河酒业副总经理 18.62 0.22 无

王

述

荣

副 总

经理

男 1952.7

2009.1-

2012.1

历任江苏洋河酒厂动力车间副

主任、粉碎车间主任、厂长助理、

副厂长， 洋河集团副总经理。

2002 年 12 月至 2007 年 3 月担

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无 29.83 1.43 无

钟

玉

叶

副 总

经理

男 1957.9

2009.1-

2012.1

历任江苏洋河酒厂车间班长、副

主任、主任，洋河集团组宣部部

长、工会常务副主席。

包装公司董事长 29.85 1.43 无

丛

学

年

董 事

会 秘

书 、财

务 总

监

男 1966.1

2009.1-

2012.1

历任江苏洋河酒厂成本会计、总

帐会计、财务科副科长、科长，洋

河集团财务部部长、 总会计师。

2002 年 12 月起担任本公司董

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无 29.87 1.47 无

注：公司独立董事津贴为每人 3.00万元 /年，其参加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的相关费用由公司负担。

八、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洋河集团，是宿迁市国资委控制的国有独资公司，其经营范围：酿酒机械设备销

售，酒出口、进口生产所需的各种原辅材料、设备和零部件，实业投资。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洋

河集团主要从事投资管理，自身并无实际生产经营行为。

九、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财务财务报表

1、简要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资产 2009年 6 月 30 日 2008年 12 月 31 日 2007年 12 月 31 日 2006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983,827,897.09 1,032,114,498.26 610,280,532.63 330,043,064.62

交易性金融资产 - - - -

应收票据 32,705,142.08 2,838,121.52 17,821,800.00 2,395,284.02

应收账款 4,601,179.74 4,035,025.76 4,354,636.93 5,393,228.87

预付款项 37,845,429.65 32,618,390.49 26,079,809.66 12,360,541.33

其他应收款 11,449,598.66 8,468,846.99 10,552,554.85 72,401,973.20

存 货 517,334,459.96 594,971,211.86 450,076,466.90 314,590,869.55

其他流动资产 - - - -

流动资产合计 2,587,763,707.18 1,675,046,094.88 1,119,165,800.97 737,184,961.59

非流动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6,800,000.00 7,746,052.86 8,806,385.99 2,735,941.29

投资性房地产 - - - -

固定资产 294,164,130.88 236,061,460.61 190,266,145.64 191,607,806.75

在建工程 165,226,314.97 112,810,861.33 25,543,685.64 9,630,016.00

无形资产 134,529,696.19 135,859,413.29 115,319,235.41 92,878,787.15

递延所得税资产 29,480,692.53 15,201,260.51 10,080,935.58 2,886,930.06

非流动资产合计 630,200,834.57 507,679,048.60 350,016,388.26 299,739,481.25

资产总计 3,217,964,541.75 2,182,725,143.48 1,469,182,189.23 1,036,924,442.84

简要合并资产负债表（续表）

单位：元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2009年 6 月 30 日 2008年 12 月 31 日 2007年 12 月 31 日 2006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5,000,000.00 7,000,000.00 14,000,000.00 92,125,000.00

应付票据 428,300,000.00 57,000,000.00 116,300,000.00 104,650,000.00

应付账款 92,587,722.97 104,315,682.64 89,151,712.56 78,316,610.77

预收款项 194,553,684.84 34,252,573.44 40,254,045.05 14,963,146.43

应付职工薪酬 18,690,228.57 21,099,911.44 27,074,272.67 38,115,090.60

应交税费 187,831,249.14 212,436,552.60 181,505,301.71 126,703,516.06

应付股利 - - - -

其他应付款 330,436,968.52 211,002,910.70 127,344,194.94 51,265,919.41

流动负债合计 1,257,399,854.04 647,107,630.82 595,629,526.93 506,139,283.27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400,000.00 400,000.00 400,000.00 -

专项应付款 150,052,816.63 151,021,285.00 152,348,109.00 152,026,909.00

其他非流动负债 886,666.67 1,334,166.67 - -

非流动负债合计 151,339,483.30 152,755,451.67 152,748,109.00 152,026,909.00

负债合计 1,408,739,337.34 799,863,082.49 748,377,635.93 658,166,192.27

股东权益：

股本 405,000,000.00 405,000,000.00 135,000,000.00 90,000,000.00

资本公积 1,080,199.51 1,080,199.51 21,330,199.51 66,330,199.51

盈余公积 94,416,155.66 94,416,155.66 57,699,021.48 12,924,285.25

未分配利润 1,308,728,849.24 882,365,705.82 506,775,332.31 209,453,706.6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

计

1,809,225,204.41 1,382,862,060.99 720,804,553.30 378,708,191.37

少数股东权益 - - - 50,059.20

股东权益合计 1,809,225,204.41 1,382,862,060.99 720,804,553.30 378,758,250.57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3,217,964,541.75 2,182,725,143.48 1,469,182,189.23 1,036,924,44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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